
 

序 
号 

行政处罚决
定 

文书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名称
或违法自然人

姓名 

违法企业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姓
名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

据 

行政处罚的
履行方式和

期限 

作出处罚 
的日期 

1 

西市监处罚

〔2023〕0409

号 

西安市高新区

罗陈军餐饮店

涉嫌经营混有

异物的食品案 

西安市高新区

罗陈军餐饮店 

92610131MA6WNLTUXK 罗陈军 

当事人经营混有异

物的食品，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第六项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

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六）

“腐败变质。油脂酸

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

当事人经营混有异物

的食品，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三十四条第六项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项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

当事人主动履

行，接到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2023年 9月 19

日 



 

杂掺假或者感官性

状异常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

和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  生产经营的工

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

处罚：罚款。 



 

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 食品添加剂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直至吊销许可

证：（四）生产经营

腐败变质、油脂酸

败、霉变生虫、污秽

不洁、混有异物、掺



 

 

杂掺假或者感官性

状异常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进行处罚。 


